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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26日 星期三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康弘药业 股票代码 0027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建军 邓康

办公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36�号 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36�号

电话 028-87502055 028-87502055

电子信箱 khdm@cnkh.com dengkang@cnkh.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393,345,518.96 1,518,730,676.02 -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4,579,712.10 340,281,858.91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92,952,439.01 315,756,728.11 -7.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8,082,048.26 239,186,290.51 -4.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9 -2.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9 -2.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1% 8.06% -1.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431,785,948.59 5,827,016,799.79 2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94,649,463.35 4,620,547,799.11 5.9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743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康弘

科技实业

（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35%

292,

014,900

0

柯尊洪

境内自然

人

25.73%

225,

299,818

168,974,863

柯潇

境内自然

人

8.20%

71,760,

000

53,820,000

龚静

境内自然

人

3.79%

33,179,

609

1,83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全社

会责任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4%

12,600,

043

0

赵兴平

境内自然

人

1.40%

12,220,

293

12,220,293

钟建荣

境内自然

人

1.21%

10,579,

479

7,934,609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兴

全新视野

灵活配置

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5%

10,066,

294

0

上海高毅

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高

毅邻山 1

号远望基

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4%

10,000,

000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14%

9,942,

11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10名股东中，柯潇为成都康弘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

柯尊洪、赵兴平为成都康弘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董事；柯尊洪、钟建荣夫妻

与其子柯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柯潇为公司控股股东；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面对药品政策多面的宏观环境，公司秉承“康健世人、弘济众生”的企业宗旨，致力于“研发、制造、销售及传播专业创新的医药产品

和知识，从根本上去改善患者个人体能和社会医疗效能，促进人类健康事业的进步” ，始终坚持专业与创新相结合的发展战略。

2020年，公司始终将质量安全、EHS安全的强化管理放在首位，同时关注EHS等企业的社会责任；加强研发项目质量管理和专业化

学术推广，保持公司在核心领域和核心区域的市场优势地位。进一步实施积极的人力资源政策，完善集团各体系激励机制，努力践行员工

与企业“共建美好家园、共创辉煌人生、共铸健康人间”的康弘家文化内涵，保证了企业持续快速、健康、良性的发展。 在实现企业自身经

济发展目标、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重视利益相关者权益、社会、环境、资源等方面的保护，积极参与、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服务大众

健康，弘扬医药卫生正能量，促进行业进步，回报社会关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9,334.55万元，同比下降8.26%；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3,457.97万元，同比下降1.68%。

研发创新方面，公司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持续在眼科、脑科、肿瘤等领域加大投入深入研究、专业创新，不断推出临床迫切需要的高品

质新产品，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核心治疗领域的优势地位。 生物药方面，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商品名：朗沐）正在开展国际多中心Ⅲ期临

床研究。 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目前已获批三个适应症（“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nAMD）” 、“治疗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ME）引起

的视力损害” 、“继发于病理性近视的脉络膜新生血管引起的视力损伤（pmCNV）” ），视网膜静脉阻塞（RVO）目前处于中国临床Ⅲ期

阶段，相关研究正按计划推进。此外，治疗外伤、化学烧伤、角膜移植术后诱发的新生血管的KH906滴眼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1类生物创新药物， 目前正进行Ⅰ期临床。 治疗结直肠及其他器官肿瘤且拥有国际发明专利的1类生物新药KH903已进入临床

Ⅱ期。 还有拥有国际专利的治疗性肿瘤疫苗1类生物新药KH901也处于临床Ⅱ期。 中成药方面，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AD)的新药KH110（五加益智颗粒）已进入临床Ⅱ期。 化学药方面，公司有多个产品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来计划和安排，逐步推进各项研究工作。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报告期内共获得授权专利18项，截至报告期末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37项，其中

国外专利113项。 报告期内获得确权商标13项，截至报告期末累计获得确权注册商标507项（其中涉外授权商标37项），其中中国驰名商

标2项。

质量安全保证方面，公司始终将质量安全、EHS安全的强化管理放在首位，持续完善质量保证体系，积极开展化学药一致性评价工

作，产品质量控制严格按照新版GMP标准执行，并制定了高于国家法定标准的公司内控质量标准，覆盖生产经营全过程。 阿立哌唑口崩

片为该品种的全国首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右佐匹克隆片于2020年3月通过一致性评价，为全国前三，将有力提升药品的市场竞争

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宝贵经验。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财会

〔2017〕22号通知” ）。 根据通知要求：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

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

施行。

公司根据财会〔2017〕22号通知文件的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法定代表人：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68

债券代码：

128098

债券简称：康弘转债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8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

于2020年8月14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其中:董事王霖先生、殷劲

群先生、CHEN� SU先生，独立董事张强先生、屈三才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由董事长柯尊洪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及通讯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二○二○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二○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将于2020年8月26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二

○二○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将于2020年8月26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结合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14,218.96万元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募投项目“康弘药业研发中心异地改扩建项

目”追加投资，项目总投资由17,586.85万元调整为31,805.81万元，以确保项目顺利建成投产。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将于2020年8月26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二○二○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二○二○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及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将于2020年8月26日披露在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未满足解锁条件的议

案》。

根据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授予给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未

满足第三个解锁期解锁的相关要求。

经对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次解锁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董事会认为：公司业绩条件未满足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本次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本次不解锁，回购注销50,700股。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将于2020年8月26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6年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成就情况，公司应当对无法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转增股本调整，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为50,700股。 经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价格为

22.1538元/股。

董事会同意按照上述价格及数量，对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并办理相应的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章程变更及工商变更手

续。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将于2020年8月26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决议。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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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8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

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龚文贤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了《二○二○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二○二○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通过该报告，并同意据此出具

监事会对公司《二○二○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无异议的书面审核意见。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符合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需求、契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保

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该募投项目追加投资已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监事

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该募投项目追加投资。

3.�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了《二○二○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该专项报告真实、客观的反应了二○二○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

规的监管要求和规定，同意通过该报告。

4.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未满足解锁条件的议

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层面未满足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本次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不办理本次解锁手续。

5.�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授予激励对

象的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未满足第三个解锁期的相关要求。 根据《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

将该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0,700股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2.1538元/股。 符合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26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可立克 股票代码 0027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伍春霞 陈辉燕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正中工

业厂区厂房7栋2层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正中工

业厂区厂房7栋2层

电话 0755-29918075 0755-29918075

电子信箱 invest@clickele.com invest@clickel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22,597,025.64 464,734,146.34 1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066,045.32 32,819,240.15 34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4,332,504.55 25,870,150.61 7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014,559.34 53,391,552.54 -66.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05 0.0770 342.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05 0.0770 342.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7% 3.93% 12.7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227,319,108.44 1,189,637,831.74 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4,318,577.78 811,852,532.46 12.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105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来宾盛妍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56%

151,

500,000

0 质押

36,230,

000

可立克科

技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33.95%

144,

645,977

0

正安县鑫

联鑫企业

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9%

11,016,

217

0

汪双凤

境内自然

人

0.19% 799,949 0

张杰

境内自然

人

0.15% 647,900 0

李琳

境内自然

人

0.13% 560,000 0

上海互仁

广告策划

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

人

0.12% 500,000 0

蒋安平

境内自然

人

0.11% 469,600 0

彭持

境内自然

人

0.11% 467,700 0

陈武枫

境内自然

人

0.09% 364,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盛妍管理、鑫联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肖铿先生控制的公司，可立克科技为

肖铿先生的母亲顾洁女士、胞妹肖瑾女士控制的公司。 顾洁女士、肖瑾女士为肖铿先生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盛妍管理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57,200,000股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年上半年，面对疫情影响、经济下行等困难，公司管理层及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较好的完成了各项生产

经营目标。 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2020年上半年经营指标达成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5.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45%，净利润14,506.60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42.02%。

公司磁性元件实现营业收入3.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25%；公司开关电源实现营业收入1.9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59%。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尽快复工复产，整体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其中新能

源产品收入高速增长，并体现出规模效应，公司上半年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二）本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重点工作如下：

1、继续推进产业布局，发掘新的业务增长点。 2020年上半年，汽车电子业务取得重大进展，进一步拓宽了公司产品应用的深度和广

度，为未来的快速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2、生产改造与研发方面：研发中心的技术优化、技术改造在不断推进，优化研发资源配置，为新产品梯队的建设和产品品质提升提

供有力的保障，同时，公司各生产基地优势逐步形成，产能稳步提升。

3、再融资方面：公司于2020年1月1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3月9日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不超过8520万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8,930.69万元（含本数），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汽车电子磁性元件生产线建设项目、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电源生产自动化改造项

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截止本报告报出日，该事项已通过证监会核准批复。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铿

2020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

2020-051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8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5日以短信、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肖铿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7人，

实到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唐秋英女士、陈为先生、阎磊先生因在外地出差，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

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追加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公司追加预计2020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

无异议。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肖铿、顾洁、肖瑾回避表决，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8月26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追加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全文于2020年8月26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变更，对公司无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所有者权益、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

等指标产生实质性影响。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8月26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全文于2020年8月26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

2020-052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8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5日以邮件通知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柳愈召集和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

人。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上半年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追加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日常经营所需追加预计了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的发展，交易公平、

合理，交易定价客观、公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会计准则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所有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

2020-056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为规范收入的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的规定，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

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是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按照财政部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未修改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日期

公司按照财政部的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作为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

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该准则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对于某些特定交易

（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旧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将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列报相关信息，上年

同期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不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及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变更，对公司无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所有者权益、总资产、净

资产、净利润等指标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会计准则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同时也体现了会计核算真实性与谨慎性原则，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

有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会计准则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所有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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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预计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追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追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3月19日，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弘

股份” ）销售变压器产品，且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可立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资子公司” ）向盛弘股份出租房屋，前述交易行

为均构成关联交易。

在上述董事会中，公司对2020年与盛弘股份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公

司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2020年，公司变压器业务规模快速扩张，公司与盛弘股份的日常关联交易随之快速增加。2020年8月25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追加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同意根据业务的实际开展情况，追加预计公司与盛弘股份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关联董事肖铿先生、顾洁女士、肖瑾女士回避表

决，其他4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该议案。

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与盛弘股份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727.64万元，原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盛弘股份关联

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1600万元人民币，追加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盛弘股份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2500万元人民币。

本年度预计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该事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追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内容

原预

计金额

截止2020年

6月30日发

生

金额

追加预计

金额

公司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

盛弘股份 销售变压器

以市场公允

价格确定双

方结算价格

不超过1500

万元

699.16万元 2400万元

全资子公司向关联人

出租房屋

盛弘股份

出租厂房、宿

舍、公寓

以市场公允

价格确定双

方结算价格

不 超 过 100

万元

28.48万元 100万元

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公司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盛弘股份

销售变压

器

1106.12

万元

不 超 过

1600万元

1.79 26.26

详见2019年3月22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019） 公

告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2019年度，公司在预计关联交易额度时是按照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预计的，实际发

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的销售合同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实际发

生额较预计额有较大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做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发生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审批执

行，交易程序符合公司的相关规定；2019年度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总额，是因

为公司在预计关联交易额度时是按照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预计的， 而实际发生额是

按照双方签定的销售合同和执行进度确定的，导致实际发生额较预计额有较大差异；实际

发生额未超过年初预计额度，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盛弘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9月28日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白路1002号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2区6栋

法定代表人：方兴

注册资本：13685.032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能质量产品(包括电力有源滤波器；静止无功发生器；电能质量优化器；动态电压调节器；低电压治理设备；电能质量监

控设备；电气节能产品)、智能微网产品（包括离网、并网光伏逆变器；离网、并网储能逆变器；应急电源；储能单元）、电动汽车充电产品

（包括电动汽车充电机电源模块；分体式充电柜；户外一体化桩；各种定制整流电源）、回馈式充放电电源产品（包括铅酸电池充放电逆

变电源；电芯化成分容设备；锂电池组检测设备；动力电池组测试系统；回馈电子负载系统）的技术开发与销售；自动化装备和相关软件

的研发、设计、系统集成、销售与技术服务（以上不含限制项目）；充电站系统、整流电源模块及系统、操作电源模块及系统的设计；太阳

能发电系统的设计；微网风能光伏柴油发电机电池储能系统设计；经营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电能质量产品(包括电力有源滤波器；静止无功发生器；电能质量优化器；动态电压调节

器；低电压治理设备；电能质量监控设备；电气节能产品)、智能微网产品（包括离网、并网光伏逆变器；离网、并网储能逆变器；应急电源；

储能单元）、电动汽车充电产品（包括电动汽车充电机电源模块；分体式充电柜；户外一体化桩；各种定制整流电源）、回馈式充放电电

源产品（包括铅酸电池充放电逆变电源；电芯化成分容设备；锂电池组检测设备；动力电池组测试系统；回馈电子负载系统）的生产；太

阳能发电系统的施工；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发电站建设、运营与维护；离网、并网光伏光热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与维护；微网风能光伏柴

油发电机电池储能系统、充电站系统、整流电源模块及系统、操作电源模块及系统的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点建设及运营；自动化装备

和相关软件的生产。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076,380,126.15元、净资产662,184,582.03元、营业收入635,844,776.77元、净利润

62,050,632.60元（注：经审计）。

2、盛弘股份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关联关系

盛弘股份的控股股东方兴，与本公司发起人之一可立克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肖瑾为夫妻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关联交易的规定，盛弘股份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发生的交易也属于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关联方盛弘股份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付款及时，具备较好的

履约能力，双方交易合同均有效执行。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公司及子公司与盛弘股份之间的销售业务、出租业务。 所涉产品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定价原则由双方协商

确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2020年，公司

变压器业务规模快速扩张，公司与盛弘股份的日常关联交易随之快速增加，公司拟追加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所追加

预计的关联交易均是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正常经营往来而发生，有利于公司拓展业务、增加收入。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公

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董事会

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事项。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根据日常经营所需追加预计了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的发展，交易公平、合理，交易定价客观、

公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平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 房向东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圳能源 股票代码 0000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朝晖 周朝晖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

源大厦北塔楼40层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

源大厦北塔楼40层

电话 0755-83684138 0755-83684138

电子信箱 ir@sec.com.cn ir@se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790,240,880.21 10,386,152,060.23 -1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41,063,213.82 1,032,242,134.41 17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46,438,450.26 915,470,805.05 -7.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12,311,344.23 1,962,455,578.84 22.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72 0.2170 175.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72 0.2170 175.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6% 4.20% 上升7.0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05,541,768,876.98 96,112,048,125.27 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231,832,795.19 30,086,989,769.61 7.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6,772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深 圳 市

国资委

国 有 法

人

47.82%

2,275,

200,930

0

华 能 国

际

国 有 法

人

25.02%

1,190,

089,991

0

中 国 证

券 金 融

股 份 有

限公司

其他 2.28%

108,686,

963

0

深 圳 市

资 本 运

营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国 有 法

人

0.95%

45,410,

848

0

中 央 汇

金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国 有 法

人

0.89%

42,331,

080

0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

司

境 外 法

人

0.80%

37,847,

219

0

陈重孚

境 内 自

然人

0.65%

31,099,

588

0

广 东 电

力 发 展

股 份 有

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0.32%

15,120,

000

0

中证500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指 数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其他 0.19%

9,081,

235

0

深 圳 市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司

国 有 法

人

0.14%

6,773,

47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国资委系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其它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自然人股东陈重孚通过普通账户持有1,499,640股，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599,948股，实际合计持有31,099,588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

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

期)(品种一)

17深能

01

112615.SZ

2017年11

月20日

2022年11

月20日

120,000 5.2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

期)(品种二)

17深能

02

112616.SZ

2017年11

月20日

2020年11

月20日

80,000

固定利率5.20%+浮动利率

（注：17深能02由固定利率

加上浮动利率构成，固定利

率为5.20%，在存续期内保持

不变；浮动利率部分与加权

煤炭价格指数挂钩，自第二

个计息年度起每年调整一

次，具体确定方式请参见募

集说明书。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17深能

G1

112617.SZ

2017年11

月22日

2022年11

月22日

100,000 5.2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

期)

18深能

01

112713.SZ

2018年05

月23日

2023年05

月23日

200,000 4.8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深能

Y1

112806.SZ

2018年11

月29日

2021年11

月29日

300,000 4.65%

2019年第一期深圳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19深能

G1

111077.SZ

2019年02

月22日

2029年02

月22日

165,000 4.05%

2019年第二期深圳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19深能

G2

111084.SZ

2019年06

月24日

2029年06

月24日

115,000 4.1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

19深能

Y1

112960.SZ

2019年08

月27日

2022年08

月29日

300,000 3.9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5.89% 65.06% 0.8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6 3.18 44.6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各种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生产、购销，以及城市固体废物处理、废水处理和城市燃气供应

等。 公司“十三五” 战略发展规划明确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确立了一个战略定位，即成为具有创新力和竞争力

的低碳清洁能源领跑者和城市环境治理领跑者；实现“两个转变” ，即从单一发电企业向综合性能源企业转变，从地区性企业向区域性、

全国型乃至跨国型企业转变；打造“三轮两翼”产业体系，即在有效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以能源电力、能源环保及能源燃气为核心业

务，能源资本、能源置地为支撑业务的协同发展产业体系。近年来公司积极推进结构优化，加快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可再生能源、环保和

燃气板块快速发展。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投产控股装机容量1,073.63万千瓦，其中燃煤发电463.4万千瓦，包括在珠三角地区的316万千瓦以及新疆、内

蒙古、河北地区的147.4万千瓦；天然气发电245万千瓦，包括在珠三角地区的189万千瓦及实施“走出去” 战略在西非加纳投资发电的56

万千瓦；水电99.15万千瓦，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四川、广西和云南地区；风电96.38万千瓦，主要在内蒙古和华东地区；光伏发电106.35

万千瓦，主要在华东和内蒙古地区；垃圾焚烧发电63.35万千瓦。 固废处理产业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22,600吨/日（含试生产），

另有多个固废处理项目在建或开展前期工作，在建项目处理能力9,880吨/日。燃气业务快速增长，2020年上半年供气量约2.09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5.56%。

电力板块，河源二期、樟洋二期、潮州甘露和凤泉湖热电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已开工风电项目按照年底并网计划有序推进，并继续积

极开发北方大规模风电光伏项目、低风速区消纳好的风电项目；海外巴新水电项目签署执行协议IA、购电协议PPA取得重大进展，越南正

胜风电增资到位。

环保板块，努力打造深圳“无废城市”示范样板，积极拓展上下游产业，打通生活垃圾前端清扫、清运、转运以及后端资源化利用，完

善城市废弃物处置产业链；保持敏锐市场嗅觉，加大项目开发力度，通过兼并收购和战略投资等方式，迅速做大做强环保产业。 2020年上

半年，公司中标西宁市、缙云县、平乡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中标南山区垃圾清运、南山区厨余收运环卫一体化项目，成功竞拍取得深

投环保34%股权。

燃气板块，潮州“一张网” 项目建设重点推进，完成潮州翔华燃气项目收购，实现浮洋高中压调压站与中海油粤东LNG接收站外输管

线浮洋分输站全线贯通；六横LNG接收站项目合作深入推进；惠州燃气丰达自供站正式投运，首次实现槽车运输向潮州燃气供气；开展国

际LNG自主采购及联合采购，有效降低燃气采购成本，增强了燃气供应保障和议价能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

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本公司调整了资产负

债表中的合同资产、存货、合同负债、预收账款等科目。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将维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潮州翔华东龙燃气有限公司共两家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同时报告期通过新设将阳朔深能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阜平深能环保有限公司、深圳市盐田区深能环保有限公司、缙云深能环保有限

公司、深圳能源光明电力有限公司共五家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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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25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40楼会议

室采用现场与电话会议结合的形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20年8月13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

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 李平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房向东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熊佩锦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

票弃权。

董事会补选马彦钊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环保公司设立西宁项目公司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

票反对，零票弃权。

1.项目概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拟与西宁市湟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湟水投资）合

资设立西宁深能湟水环保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深能湟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317

万元。 环保公司向深能湟水出资人民币36,988万元，其中人民币10,5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持有75%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2.合作方西宁湟水投资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1年5月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105564932225D。

法定代表人：张定申。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北禅路50号。

经营范围：授权资产经营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及公益事业项目投融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土地综合开发、砂石资源、预拌混凝土、砂

浆、文体旅游娱乐设施、河道、水面经营性产业投融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西宁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80%股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

3.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西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以下简称：西宁项目）项目位于青海省西宁市，日处理能力为3,000吨，特许经营期30年（其中含

30个月建设期）。 根据西宁项目招标文件要求，本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176,584万元，且投标人需要为西宁生态环境治理、环保产业发展

等领域提供资金，环保公司承诺金额为人民币10,500万元。 目前环保公司已收到西宁项目中标通知,为满足投资要求，需要尽快成立项

目公司。 目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在编制中，公司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决策和信息披露义务。

4.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做强、做优、做大环保产业的发展战略，可实现公司在西北地区固废业务零的突破。

5.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招标文件未提及合资方同步注资义务，存在股东不同步注资的风险。 经与西宁湟水投资沟通，将在深能湟水的公司章程中明确

注册资本的出资金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时间。

6.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环保公司与西宁湟水投资合资设立深能湟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317万元。

（2）同意环保公司向深能湟水出资人民币36,988万元，其中人民币10,5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持有75%股权。

（四）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酒泉肃州区东洞滩3.15万千瓦平价光伏项目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

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项目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控股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酒泉深能北控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酒泉公司）拟投资建设东洞滩3.15万千瓦平价光伏项目（以下简称：东洞滩项目）。

东洞滩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15,062.86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3,013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北方控股公司为上

述项目拟向酒泉公司增资人民币3,013万元，增资后酒泉公司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4,97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7,983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2.酒泉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9年12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902MA74PUGQ6K。

法定代表人：郑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4,970万元。

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东洞滩光电示范园区C区。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火力发电；热电联产及常规能源供热项目的开发；电力设备、备件、材料的销售；电力新技术、新产

品、新材料的研发；新能源和常规能源及供热项目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股东情况：北方控股公司持有100%股权。

酒泉公司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0年6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0,134.54

负债总额 5,164.54

所有者权益 4,9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970

2020年1-6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

3.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东洞滩项目位于酒泉市肃州区东洞滩光电示范园区，日照充足，光能资源丰富，备案容量为3.15万千瓦。 本项目属于深能酒泉肃州区

东洞滩5.21万千瓦平价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酒泉项目）的扩容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15,062.86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

币3,013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4.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有利于增加公司清洁能源的比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十三五” 战略规划，具备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

5.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东洞滩项目和酒泉项目合并后，酒泉项目已办理的相关手续文件需重新办理，建设工期较为紧张。公司将优化施工方案，积极与地方

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加快各项手续的申报批复工作，确保项目工程顺利实施。

6.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酒泉公司投资建设东洞滩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15,062.86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3,013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

融资解决。

（2）同意北方控股公司为上述项目向酒泉公司增资人民币3,013万元，增资后酒泉公司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4,970万元增加至人民

币7,983万元。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12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

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等途径查询，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为充分利用公司整体信用优势，保障公司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做好中长期融资规划储备多种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审

议：

1.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额度有效期24个月。

2.同意公司在上述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有效期内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待偿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3.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

前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金额和期限，以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4.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80亿元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

反对，零票弃权。

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等途径查询，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为充分利用公司整体信用优势，保障公司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做好中长期融资规划储备多种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审

议：

1.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额度有效期为24个月。

2.同意公司在上述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有效期内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待偿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3.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前

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的短期融资券金额和期限，以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4.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总部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二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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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七届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七届四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8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与相关文件已于

2020年8月17日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六人，实际出席监事六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经审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李英辉先生因工作调动，提出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监事会对李英辉先生任职期间为公

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股东单位的推荐，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魏仲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魏仲乾先生情况介绍：

（一）魏仲乾，男，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助理会计师、财务部综合

处预算专责，华能淮阴电厂财务部副主任（挂职），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财务部综合处副处长，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财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海外事

业部副主任。 现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与预算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二）魏仲乾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魏仲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四）魏仲乾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魏仲乾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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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监事李英辉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英辉先生因工作调动，

提出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李英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李英辉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此，公司监事会向李英辉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2020年8月25日，公司监事会第七届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同意提名魏仲乾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魏仲乾先生情况介绍：

一、魏仲乾，男，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助理会计师、财务部综合处

预算专责，华能淮阴电厂财务部副主任（挂职），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财务部综合处副处长，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财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海外事业

部副主任。 现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与预算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二、魏仲乾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魏仲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四、魏仲乾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魏仲乾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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